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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2013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名称：刘强（长沙市开福区流心技术咨询服务部），经营者：刘强，身

份证号：430903199402096017，联系电话：18073782746，经营场所：湖南

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金泰路 199 号湘江世纪城贯江苑市政道路层—

10176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105MAC06QH19U.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执法人员在行政检查中发现的线索，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对

你 涉嫌车货总体的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核定

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

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

人委托代理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 所属牌号为车辆牌号为湘 AK5059 的三轴中联牌重型特殊结构

货车装载混凝土，从兰溪镇运往益常复线工地，于 2024 年 03 月 19 日 10 时

00 分，行驶在赫山区兰溪镇三叉堤路段时被本机关执法人员执法巡查发

现。经过磅检测，该车车货总质量为 38370 千克。依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

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 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

规定，该车总质量不得超过 25000 千克，现已超限 13370 千克，超限率

53.48%。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车货总体的总质量超过公路、公

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核定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交通运输违法

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现场检查笔录（1 份）,证明了

违法现场情况及违法事实；

证据二，现场照片（2 张），证明了违法车辆运载货物行驶在道路上的状

态；

证据三，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王新军的询问笔录（1 份），证明了当事人委

托代理人王新军承认了当事人安排其驾驶涉案车辆违法超限运输的事实及过

程；

证据四，车辆过磅检测单（1 份），证明了涉案车辆及所载货物总重量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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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五，地磅检测合格证明（1 份），证明了用于对涉案车辆称重检测的设

备符合国家计量设备技术标准，检测数据合法有效；

证据六，驾驶员王新军的证件复印件（1 份），证明了涉案车辆驾驶人信息

及驾驶货运车辆资格；

证据七，车辆证件复印件（1 份），证明了涉案车辆所属主体及道路运输营

运资格；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并经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王新军本人质证确认，具备真实

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足以证实刘强（长沙市开福区流心技术咨询服务部）

所属湘 AK5059 车辆车货总体的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

车渡船核定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违法事实。

上述证据经过委托代理人王新军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

政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 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赫

交罚告〔2024〕2013 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

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你你的委托代理人王新

军代表你向本机关明确提出了自愿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组织听证的权利，请

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机关经认真复核，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九条

“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要求。”、第

五十条第一款“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

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

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

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

的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

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三第一款“超

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

公路、公路桥梁或者公路隧道行驶；超过汽车渡船限载、限高、限宽、限长

标准的车辆，不得使用汽车渡船。”、《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禁止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但获得许可载运不可

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车辆除外。”、《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 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三轴货车，其

车货总质量超过 25000 千克；三轴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27000 千

克；” 的规定，已构成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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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

擅自超限行驶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轴荷或者总质量超过公

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限定标准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货运车

辆超限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三）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值百分之五十的，对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

部分，处每吨五百元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的规定，对于你的上

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罚款叁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鉴于你本次超限运输的

超限率为 53.48%的违法情形， 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基准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项之规定和《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公路管理）（2022 年版）第 14 序篇中关于车货总

体的总质量超过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核定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

的处罚基准，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值百分之五十，属于违法程度严重，应

当对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部分，处每吨五百元罚款。 现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

行为，并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和《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

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 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陆仟伍佰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商银行

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路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右侧），户

名：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2650000018069。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将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

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

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登录网址 https://xzfy.moj.gov.cn/

访问行政复议服务平台或者通过“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在线 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 起诉。但复议期间和

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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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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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4028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姓名：任钊军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业：货运经营者

身份证号：430621199211282710 联系电话：17377708181

住址：湖南省岳阳县筻口镇中心村第十二村民组20号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本机关依法设置在赫山区G536K126+500m八字哨路段处的公

路治超非现场执法不停车动态称重仪检测数据发现，本机关于2024年0

3月25日对你所属车辆牌号为湘F16586的车辆涉嫌擅自在公路上超限

运输行驶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

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所属车辆牌号为湘F16586的六轴货运车辆分别于2023年

06月07日至2023年06月09日时间段内行驶在赫山区G536K126+500m八

字哨路段处时，被本机关依法设置的动态称重仪检测并报警，前方电

子显示屏同时告知驾驶员该车涉嫌超限运输及处理地点，驾驶员并未

当场到处理地点接受处理。检测数据显示，该车为六轴、车货总质量

分别为55900千克，超限6900千克，超限率14.08％，54600千克，超限

5600千克，超限率11.43%。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中关于六轴

货运超限车辆的认定标准，当事人涉嫌超限运输。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①动态检测系统现场检测单（2份）、

②动态自动称重设备检定证书（1份）、③车辆信息查询结果（1份）、

④短信告知提醒截图（1份）、⑤动态检测系统抓拍现场照片（1份）、

⑥询问笔录（1份）、⑦车辆证件照片（1份）、⑧驾驶员证件照片（1

份）⑨当事人身份证照片等。

以上证据经过任钊军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

序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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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2024年03月25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

赫交罚告〔2024〕4028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

实、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你提出了自愿放弃

陈述申辩权利，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机关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

十九条“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要求”、第五十条第一款“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

船的限载、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

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

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应

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湖南省

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禁止货运车辆超

限超载运输，但获得许可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车辆除外。”、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

三条第一款第八项“六轴及六轴以上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49000千克，其中牵引车驱动轴为单轴的，其车货总质量超过46000千

克。”的规定，已构成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

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

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湖南省治理

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

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货运车辆超限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

值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对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部分，

处每吨三百元罚款；”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分别给予罚

款人民币壹仟捌佰元整、壹仟伍佰元整的行政处罚。现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第五项、《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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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

年第12号）第五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合并罚款人民币叁

仟叁佰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

商银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左侧），户名：

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2650000018069。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

申请），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

和诉讼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2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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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4029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姓名：杨立军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业：货运经营者

身份证号：430624197210047313 联系电话：15115068423

住址：湖南省湘阴县关公潭乡万子村十五组15号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本机关依法设置在赫山区G536K126+500m八字哨路段处的公路治

超非现场执法不停车动态称重仪检测数据发现，本机关于2024年03月25日

对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FC0706的车辆涉嫌擅自在公路上超限运输行驶的行

为予以立案调查。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方

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FC0706的三轴货运车辆分别于2023年04月

01日至2023年05月24日时间段内行驶在赫山区G536K126+500m八字哨路段

处时，被本机关依法设置的动态称重仪检测并报警，前方电子显示屏同时

告知驾驶员该车涉嫌超限运输及处理地点，驾驶员并未当场到处理地点接

受处理。检测数据显示，该车为三轴、车货总质量分别为27900千克，超限

2900千克，超限率11.6%，27900千克，超限2900千克，超限率11.6%，27900

千克，超限2900千克，超限率11.6%，27700千克，超限 2700千克，超限率

10.8%，27700千克，超限2700千克，超限率10.8%。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

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

中关于三轴货运超限车辆的认定标准，当事人涉嫌超限运输。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①动态检测系统现场检测单（5份）、②动

态自动称重设备检定证书（1份）、③车辆信息查询结果（1份）、④短信告

知提醒截图（1份）、⑤动态检测系统抓拍现场照片（1份）、⑥询问笔录（1

份 ）、 ⑦ 车 辆 证 件 照 片 （ 1 份 ）、 ⑧ 驾 驶 员 证 件 照 片 （ 1 份 ）

⑨当事人身份证照片（1份）等。

以上证据经过杨立军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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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

本机关于2024年03月25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赫交

罚告〔2024〕4029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

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你提出了自愿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机关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九

条“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要求”、第

五十条第一款“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

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

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

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

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

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

十七条第一款“禁止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但获得许可载运不可解体物

品的超限运输车辆除外。”、《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2021年第1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三轴货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25000千克；三轴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27000千克；”的规定，已构

成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

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

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货运车辆超限

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

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值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对超过车货总

质量最高限值部分，处每吨三百元罚款；”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

应当分别给予罚款人民币陆佰元整、陆佰元整、陆佰元整、陆佰元整、陆

佰元整的行政处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

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五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合并罚

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第 2页，共 3页



3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商银

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左侧），户名：益阳市

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2650000018069。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

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益阳

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也

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和诉讼不停止

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2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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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4030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姓名：李登科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业：货运经营者

身份证号：43090319840216453X 联系电话：13207375622

住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天子坟村何屋村民组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本机关依法设置在益阳市赫山区G536K126+500八字哨路段的

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不停车动态称重仪检测数据发现，本机关于2024

年03月27日对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HB1625的车辆涉嫌擅自在公路上超

限运输行驶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

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

辩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HB1625的六轴货运车辆于2023年07月

07日00时11分行驶在益阳市赫山区G536K126+500八字哨路段时，被本

机关依法设置的动态称重仪检测并报警，前方电子显示屏同时告知驾

驶员该车涉嫌超限运输及处理地点，驾驶员并未当场到处理地点接受

处理。检测数据显示，该车为六轴、车货总质量56100千克，超限7100

千克，超限率14.49%。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中关于六轴货运超

限车辆的认定标准，当事人涉嫌超限运输。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①动态检测系统现场检测单（1份）、

②动态自动称重设备检定证书（1份）、③短信告知提醒截图（1份）、

④动态检测系统抓拍现场照片（1份）、⑤询问笔录（1份）○6 系统查

询结果、⑦驾驶员证件照片（1份）⑧当事人身份证照片（1份）⑨车

辆证件照片（1份）等。以上证据经过李登科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

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

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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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关于2024年03月27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

赫交罚告〔2024〕4030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

实、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你提出了自愿放弃陈述

申辩的权利，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机关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

十九条“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要求”、第五十条第一款“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

船的限载、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

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

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应

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湖南省

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禁止货运车辆超

限超载运输，但获得许可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车辆除外。”、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

三条第一款第八项“六轴及六轴以上汽车列车 ，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49000千克；其中牵引车驱动轴为单轴的，其车货总质量超过46000千

克。”的规定，已构成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

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

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湖南省治理

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

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货运车辆超限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

值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对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部分，

处每吨三百元罚款；”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罚款人

民币贰仟壹佰元整的行政处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湖南省治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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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超限运

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 号）第五十条

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贰仟壹佰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

商银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左侧），户名：

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 2650 0000

1806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

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

申请），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

和诉讼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2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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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4031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姓名：黎拥华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业：驾驶员

身份证号：430681197610256015 联系电话：15074051545

住址：湖南省汨罗市大荆镇长联村三组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本机关依法设置在益阳市赫山区G536线K126+500八字哨路段处的

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不停车动态称重仪检测数据发现，本机关于2024年03

月28日对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FA5888的车辆涉嫌擅自在公路上超限运输行

驶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

问当事人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

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FA5888的四轴货运车辆于2023年05月15日2

1时09分53秒和2023年07月03日01时48分33秒时间段内共2次行驶在益阳市赫

山区G536线K126+500m八字哨路段处时，被本机关依法设置的动态称重仪检

测并报警，前方电子显示屏同时告知驾驶员该车涉嫌超限运输及处理地点，

驾驶员并未当场到处理地点接受处理。检测数据显示，该车为四轴、车货

总质量分别为34200千克，超限3200千克，超限率10.32％；37000千克，超

限6000千克，超限率19.35％。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中关于四轴货运超限

车辆的认定标准，当事人涉嫌超限运输。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①动态检测系统现场检测单（2份）、②

动态自动称重设备检定证书（1份）、③车辆信息查询结果（1份））、④短信

告知提醒截图（1份）、⑤动态检测系统抓拍现场照片（1份）、⑥询问笔录

（1份）、⑦车辆证件复印件（1份）⑧驾驶员证件复印件等。

以上证据经过黎拥华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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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2024年03月28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赫交

罚告〔2024〕4031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

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你提出了自愿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机关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九

条“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要求”、第

五十条第一款“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

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

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

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

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

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

十七条第一款“禁止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但获得许可载运不可解体物

品的超限运输车辆除外。”、《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2021年第1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四轴货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31000千克；四轴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36000千克；”的规定，已构

成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

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

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货运车辆超限

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

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值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对超过车货总

质量最高限值部分，处每吨三百元罚款；”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

应当分别给予罚款人民币玖佰元、壹仟捌佰元整的行政处罚。现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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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

项、《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

五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合并罚款人民币贰仟柒佰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商银

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左侧），户名：益阳市

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 2650 0000 18069。逾期不

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

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

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益阳

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也

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

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2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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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4032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姓名：邓金平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业：货运经营者

身份证号：432426197306063274 联系电话：13875027051

住址：湖南省桃源县热市镇荣禄村樟树湾组10008号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本机关依法设置在益阳市赫山区G536K126+500八字哨路段的

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不停车动态称重仪检测数据发现，本机关于2024

年03月28日对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JA5755的车辆涉嫌擅自在公路上超

限运输行驶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

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

辩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JA5755的六轴货运车辆于2023年06月

14日21时25分37秒行驶在益阳市赫山区G536K126+500八字哨路段时，

被本机关依法设置的动态称重仪检测并报警，前方电子显示屏同时告

知驾驶员该车涉嫌超限运输及处理地点，驾驶员并未当场到处理地点

接受处理。检测数据显示，该车为六轴、车货总质量54000千克，超限

5000千克，超限率10.2%。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中关于六轴货运

超限车辆的认定标准，当事人涉嫌超限运输。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①动态检测系统现场检测单（1份）、

②动态自动称重设备检定证书（1份）、③短信告知提醒截图（1份）、

④动态检测系统抓拍现场照片（1份）、⑤询问笔录（1份）○6 系统查

询结果、⑦驾驶员证件照片（1份）⑧当事人身份证照片（1份）⑨车

辆证件照片（1份）等。以上证据经过邓金平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

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

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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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关于2024年03月28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

赫交罚告〔2024〕4032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

实、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你提出了自愿放弃陈述

申辩的权利，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机关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

十九条“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要求”、第五十条第一款“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

船的限载、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

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

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应

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湖南省

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禁止货运车辆超

限超载运输，但获得许可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车辆除外。”、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

三条第一款第八项“六轴及六轴以上汽车列车 ，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49000千克；其中牵引车驱动轴为单轴的，其车货总质量超过46000千

克。”的规定，已构成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

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

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湖南省治理

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

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货运车辆超限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

值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对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部分，

处每吨三百元罚款；”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罚款人

民币壹仟伍佰元整的行政处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湖南省治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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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超限运

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 号）第五十条

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壹仟伍佰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

商银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左侧），户名：

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 2650 0000

1806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

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

申请），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

和诉讼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2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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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4033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姓名：吴德财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职业：驾驶员

身份证号：430922198002261313 联系电话：13365871166

住址：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浮邱山乡毛家桥村高门楼村民组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本机关依法设置在益阳市赫山区G536K126+500八字哨路段处的公

路治超非现场执法不停车动态称重仪检测数据发现，本机关于2024年03月

29日对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HB7690的车辆涉嫌擅自在公路上超限运输行驶

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

当事人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驾驶车辆牌号为湘HB7690的六轴货运车辆于2023年02月26日0

3时43分行驶在益阳市赫山区G536K126+500m八字哨路段处时，被本机关依法

设置的动态称重仪检测并报警，前方电子显示屏同时告知驾驶员该车涉嫌

超限运输及处理地点，驾驶员并未当场到处理地点接受处理。检测数据显

示，该车为六轴、车货总质量为57000千克，超限8000千克，超限率16.33%。

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第

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中关于六轴货运超限车辆的认定标准，当事人涉嫌

超限运输。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①动态检测系统现场检测单（1份）、②

动态自动称重设备检定证书（1份）、③车辆信息查询结果（1份））、④短信

告知提醒截图（1份）、⑤动态检测系统抓拍现场照片（1份）、⑥询问笔录

（1份）、⑦车辆证件复印件（1份）⑧驾驶员证件复印件⑨当事人身份证复

印件等。

以上证据经过吴德财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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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2024年03月29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赫交

罚告〔2024〕4033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

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你提出了自愿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机关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九

条“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要求”、第

五十条第一款“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

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

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

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

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

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

十七条第一款“禁止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但获得许可载运不可解体物

品的超限运输车辆除外。”、《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2021年第1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六轴及六轴以上汽车列车 ，其

车货总质量超过49000千克；其中牵引车驱动轴为单轴的，其车货总质量超

过46000千克”的规定，已构成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

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车辆

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

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

第一款规定，货运车辆超限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值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

五十以下的，对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部分，处每吨三百元罚款；”的规

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罚款人民币贰仟肆佰元整的行政处罚。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

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第一款第五项、《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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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二）项、《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

第12号）第五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合并罚款人民币贰仟肆佰

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商银

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左侧），户名：益阳市

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 2650 0000 18069。逾期不

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

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

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益阳

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也

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起诉。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

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2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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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8011 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当事人名称：高安市万泽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胡

天生，联系电话：13479568366，公司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上湖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MA37X3BT4R。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本机关执法人员执法巡查发现并依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

定》第六十二条规定 ，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对你（单位）涉嫌擅自

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道路运输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予以立案调

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巫

朝亮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单位 所属牌号为赣 CCR185 东风牌重型厢式货车由巫朝亮驾

驶，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 08 时 20 分，行驶在益阳市赫山区城际干道顺

德城路段公路上，该车车厢顶板已全部拆除，明显存在涉嫌改装改型迹象，

被在该处依法实施交通运输监督检查的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刘文

翔、罗志威（执法证：18080217143、18080217128）等人发现，执法人员依

法发出停车检查手势，待车辆停稳后，依法对其进行了检查，经查：此次运

输是从江西运往益阳，该车所有人是高安市万泽物流有限公司，驾驶员是巫

朝亮，该车辆已取得《道路运输证》，属于营运车辆，证号：赣交运管宜字

360983069188 号，核定的车辆为厢式货车，长、宽、高分别为 12000 毫

米、2550 毫米、3940 毫米，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该车长、宽、高没有改

变，车厢顶板已被拆除，拆除的顶板长 9870 毫米，宽 2550 毫米，驾驶员

巫朝亮无法提供拆除车厢顶板的合法手续。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1 份），证明了

违法现场情况及违法事实；

证据 2，现场勘验笔录（1 份），证明了现场勘验涉案车辆的结果情况；

证据 3，现场照片（2 张），证明了经过擅自改装的车辆运载货物行驶在道

路上从事运输经营活动的状态；

证据 4，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巫朝亮的询问笔录（1 份），证明了当事人委

米老鼠
Ink

米老鼠
Ink



第 2页 共 3页

托代理人供述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及改装车厢的相关情况；

证据 5，车辆所有人证件照片（1 份），证明了涉案车辆所有人信息及取得

货运车辆驾驶员从业资格情况；

证据 6，车辆证件照片、营业执照照片（各 1 份），证明了涉案车辆所属

主体及及车辆取得营运证和登记备案的车厢外形尺寸轮廓情况；

证据 7，法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照片及委托书，证明了高安市万泽物流有

限公司委托被委托人处理本次违法行为等。

上述证据经过高安市万泽物流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巫朝亮本人阅示并发

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

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

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 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

（益赫交罚告〔2024〕8011 号），告知你单位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

容、事实、理由、依据及你（单位）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你单位委

托代理人巫朝亮代表你单位向本机关提出了自愿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请求

当天就作出处理决定的陈述意见，。本机关复核后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三十条“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车辆的维护和检测，确保车

辆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不得使用报废的、擅自改装的和其他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的规定，已构成违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你单位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伍仟元以上

贰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鉴于你单位具有在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过程

中，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情况，并书面承诺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

自行改正，一年内在本行政区域内第一次违法，且不符合“轻微不罚”“首

违不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制定的《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实

施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五）项及第三款第（一）项之规定 和《湖南

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道路运输管理篇中关于擅自改装已取

得车辆营运证的道路运输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处罚基准，你单位初次发

现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道路运输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且不符合

首违不罚情形的，属于违法程度为一般，应当处以五千元以上少于一万元的

罚款。 现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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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关责令你单位 于 2024 年 04 月 01 日前自行恢复擅自拆除的车厢顶

板，改正违法行为，并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九条

第二款 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商

银行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路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右

侧），户名：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2650000018069。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将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

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

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登录网址

https://xzfy.moj.gov.cn/访问行政复议服务平台或者通过“掌上复议”微

信小程序在线提交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益阳市桃江县

人民法院 起诉。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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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当罚〔2024〕QCJ4004 号

当事人情况：(单位名称): 益阳市资阳区翼翔物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沈益民 联系电话:18973723377

地址: 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金山村第十一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902MA4QHF4R89

你单位所属牌号为湘 HC1908 的六轴车辆于 2023 年 06 月 13 日

21 时 34 分 51 秒行驶在益阳市赫山区 G536 线 K126+500 米处八字哨

路段时，被本机关依法设置的动态称重仪检测到并触发系统报警，检

测数据显示，该车为六轴，车货总质量为 56800 千克，按照《超限运

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 号）第三条

第一款第（八）项中规定的限载标准，六轴车的车货总质量不得超过

49000 千克，该车超限 7800 千克，超限率 15.92%。你单位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湖南省治

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超限运输车辆行

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2021 年 12 号令）第三条第一款第八

项的规定，有动态称重仪检测报告、动态自动称重设备检定证书、车

辆信息查询结果、短信告知提醒截图、动态检测系统抓拍现场照片、

驾驶员证件照片、车辆证件照片、营业执照照片、法人身份证照片等

证据证明。在本处罚决定作出前执法人员已向你单位出示执法证件，

告知你单位作出本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

申辩权利，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沈益民明确表示自愿放弃陈述申辩权

利。本机关予以采纳。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机

关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

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

第 1页，共 2页

米老鼠
Ink

米老鼠
Ink



2

罚：罚款人民币贰仟壹佰元整。

罚款按下列方式缴纳：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益阳

市农商银行青年路分理处，户名：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

结算户，账号 8201 2650 0000 18069。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

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依法向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通过本机关

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

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

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签名：

执法人员签名： 、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联 系 人：周 强 邮政编码：413000

单位地址：益阳市赫山区青年路 311 号 联系电话：0737-678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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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9007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姓名：汤国伟，性别：男，民族：汉族，身份证号码：

430903198909114830，联系电话：13807374006，住址：益阳市赫山区石壁

湖 43 号，职业：普通市民，工作单位：无。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在行政检查中发现的，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对你涉嫌未取得

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期间，本

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通过《湖南省道路运输管

理信息系统》查询核实车辆和承运人是否取得营运证及《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许可证》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事人合

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 于 2024 年 03 月 22 日 16 时 20 分，驾驶牌号为湘

HAG781 的马自达牌小型轿车搭载乘客三名（2 男 1 女）行驶至益阳市赫山

区长常高速朝阳收费站出口处时，被湖南高速交警局益阳支队朝阳大队民警

依法在此处实施执法检查发现涉嫌非法客运经营后，移送益阳市赫山区交通

运输局处理，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欧阳建、曹习专等四人在接

到该大队电话通知后赶往朝阳高速交警大队并上前亮证说明事由后，依法进

行了执法检查，经检查湘 HAG781 车辆证件并询问驾驶员汤国伟和乘客获

知：车辆所有人为鲁姣青（是其母亲）个人所有，车辆使用非营运，本次搭

载的三名乘客均为朋友通过电话联系汤国伟预约方式招揽，从长沙市湘雅附

一医院送往益阳桥北资阳市区，双方已口头约定到达目的地后，三名乘客共

收取包车车费为 220 元，受益人系汤国伟，检查时乘客车费未支付。汤国

伟当场不能提供车辆营运证及其他有效证明，据《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信息

系统》查询核实，汤国伟没有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证》。 本机关认

为，你的上述行为已构成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

的交通运输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1 份），证明了

执法检查经过、现场情况及违法事实；

证据 2，现场照片（1 张），证明违法车辆被高速交警查获后移交本机关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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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员的现场状态；

证据 3，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查询车辆营运证及承运人营运资格结果（1

份），证实了涉案车辆及承运人未取得《道路运输证》和《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证》的事实；

证据 4，乘客吴钰提供的搭乘涉案车辆情况说明及其联系方式和身份证照片

（1 份），证明了乘客吴钰供认了搭乘湘 HAG781 马自达牌小型普通客车的

过程等情况以及乘客身份信息；

证据 5，对当事人汤国伟的询问笔录（1 份），证明当事人汤国伟承认了其

本次的非法载客经营的违法事实及过程；

证据 6，驾驶员证件复印件（1 份），证明了当事车辆驾驶人信息及准驾资

格情况；

证据 7，车辆证件复印件（1 份），证明了当事车辆所属主体及登记备案的

使用性质情况；

证据 8，涉案车辆上放置的用于收取车费的微信二维码图片（1 份），证明

当事人有专门用于载客经营并收取车费的收款码，并进一步证明当事人从事

非法客运经营的事实；

证据 9，视频视听资料（1 份），证明了执法现场情况及询问乘客搭载涉案

车辆情况及执法程序规范。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并经当事人汤国伟本人质证确认，具备真实性、合法性

和关联性，足以证实汤国伟驾驶车辆牌号为湘 HAG781 马自达牌小型普通客

车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事实。

上述证据经过汤国伟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 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赫

交罚告〔2024〕9007 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

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你向本机关明确提出了

自愿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请求当天就作出处理决定的陈述意见，本机

关复核后予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

条第一款“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

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

材料：”第（二）项“从事省际、市际、县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客

运经营的，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

出申请：”第（一）项“从事一类、二类、三类客运班线经营或者包车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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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的规定，已

构成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经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违法所得超过 2 万

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九十三条第（一）项“违反

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违法所得

超过 2 万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的规定，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

罚款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鉴于你具有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查

处后，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情况，主动转运了乘客，消除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且在本行政区域内第一次被发现违法，及时改正，不符合“首违

不罚、轻微不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第（一）项之规定，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实施办

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和第（五）项 之规定和 《湖南省交通运输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道路运输管理篇中关于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处罚基准，初次发现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属于违法程度一般，应当责令停止经营，违

法所得超过 2 万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处 1 万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的罚款。 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停止客运经营， 改正违法行为，并 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

管理规定》第九十三条第（一）项的 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商银行

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路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右侧），户

名：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2650000018069。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将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

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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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

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登录网址 https://xzfy.moj.gov.cn/

访问行政复议服务平台或者通过“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在线 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 起诉。但复议期间和

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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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2014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姓名：彭卫科，性别：男，民族：汉族，身份证号码：

432301196807187032，联系电话：13807379273，住址：益阳市资阳区迎风

桥镇楠竹村毛塘村民组，职业：货车驾驶员，工作单位：无。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执法人员行政巡查中发现的线索，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对你

涉嫌车货总体的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核定标准

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证

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

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 驾驶牌号为湘 HA7096 的四轴红岩牌重型自卸货车装载沙砾

土，从赫山区泥江口镇工地运往鸾凤山工地，于 2024 年 03 月 26 日 09 时

07 分，行驶在赫山区衡鸾线岳家桥镇鸾凤山村路段时被本机关执法人员执

法巡查发现。经过磅检测，该车车货总质量为 46520 千克。依据《超限运输

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 号）第三条第一款第

（六）项规定，该车总质量不得超过 31000 千克，现已超限 15520 千克，超

限率 50.06%。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车货总体的总质量超过公

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核定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违法行

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了

违法现场情况及违法事实；

证据二，现场照片（2张），证明了违法车辆运载货物行驶在道路上的状

态；

证据三，卸货照片（2张），证明了违法车辆已消除违法行为；

证据四，对彭卫科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承认了其违法事实及

过程；

证据五，车辆过磅检测单（1份），证明了涉案车辆及所载货物总重量情

况；

证据六，地磅检测合格证明（1份），证明了用于对涉案车辆称重检测的设

米老鼠
Ink

米老鼠
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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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符合国家计量设备技术标准，检测数据合法有效；

证据七，驾驶员彭卫科的证件照片（1份），证明了涉案车辆驾驶人信息及

驾驶货运车辆资格；

证据八，车辆证件照片（1份），证明了涉案车辆所属主体及道路运输营运

资格；

证据九，当事人身份证照片（1份），证明了当事人身份信息。

上述证据经过彭卫科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 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赫

交罚告〔2024〕2014 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

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你向本机关明确提出了

自愿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组织听证的权利，请求当日处理的意见。本机关予

以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九条

“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要求。”、第

五十条第一款“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

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

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

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

的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

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三第一款“超

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

公路、公路桥梁或者公路隧道行驶；超过汽车渡船限载、限高、限宽、限长

标准的车辆，不得使用汽车渡船。”、《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禁止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但获得许可载运不可

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车辆除外。”、《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 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六）四轴货

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31000 千克；四轴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36000 千克；” 的规定，已构成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

擅自超限行驶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轴荷或者总质量超过公

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限定标准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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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货运车

辆超限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三）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值百分之五十的，对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

部分，处每吨五百元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的规定，对于你的上

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罚款叁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鉴于你本次超限运输的

超限率为 50.06%的违法情形，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基准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项之规定和《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公路管理）（2022 年版）第 14 序篇中关于车货总

体的总质量超过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核定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

的处罚基准，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值百分之五十，属于违法程度严重，应

当对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部分，处每吨五百元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三

万元。 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

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

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和《湖南省治

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规定，作出如

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柒仟伍佰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商银行

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路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右侧），户

名：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2650000018069。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将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

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

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登录网址 https://xzfy.moj.gov.cn/

访问行政复议服务平台或者通过“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在线 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 起诉。但复议期间和

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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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赫交处罚〔2024〕2015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姓名：熊家乐，性别：男，民族：汉族，身份证号码：

430922198207253835，联系电话：17773733432，住址：湖南省桃江县大栗

港镇五羊坪村惆树园村民组，职业：驾驶员，工作单位：无。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线索，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对

你涉嫌车货总体的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核定标

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采取了收集现场

证据材料、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

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 驾驶牌号为湘 HA7270 的四轴车辆于 2024 年 03 月 27 日

09 时 01 分装载碎石，行驶在赫山区泥江口收费站路口路段时，被益阳市

赫山区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人员徐昌和陈志强等四人执法巡查发现。经询问

并查验相关证件，此次运输由泥江口运往益阳市赫山区朱波塘附近工地，该

车辆所有人是益阳市宇晶运输有限公司，本次运输驾驶员和承运人是熊家

乐，车所属公司未安排此次运输。经检测车货总质量为 46380 千克，根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限载标

准，该车已超限 15380 千克，超限率 49.61%。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

为已构成驾驶货运车辆车货总体的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

汽车渡船核定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交通运输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现场检查笔录（1 份）,证明了

违法现场情况及违法事实；

证据二，现场照片（2 张），证明了违法车辆运载货物行驶在道路上的状

态；

证据三，对当事人熊家乐的询问笔录（1 份），证明了当事人熊家乐承认了

其违法超限运输行驶公路的事实及过程；

证据四，车辆过磅检测单（1 份），证明了涉案车辆及所载货物总重量情

况；

证据五，地磅检测合格证明（1 份），证明了用于对涉案车辆称重检测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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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符合国家计量设备技术标准，检测数据合法有效；

证据六，驾驶员熊家乐的证件照片（1 份），证明了涉案车辆驾驶人信息及

驾驶货运车辆资格；

证据七，车辆证件照片（1 份），证明了涉案车辆所属主体及取得道路运输

营运资格情况；

证据八，当事人身份证照片（1份），证明了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情况；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并经当事人熊家乐本人质证确认，具备真实性、合法性

和关联性，足以证实熊家乐驾驶牌号为湘 HA7270 车辆涉嫌车货总体的总质

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核定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

的违法事实。

上述证据经过熊家乐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

本机关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 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益赫

交罚告〔2024〕2015 号），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

理由、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你向本机关明确提出了自愿放

弃陈述申辩权利，请求当天就作出处理决定的陈述意见，本机关复核后予以

采纳。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九条

“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要求。”、第

五十条第一款“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

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

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

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

的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

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三第一款“超

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

公路、公路桥梁或者公路隧道行驶；超过汽车渡船限载、限高、限宽、限长

标准的车辆，不得使用汽车渡船。”、《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禁止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但获得许可载运不可

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车辆除外。”、《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 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六）四轴货

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31000 千克；四轴汽车列车，其车货总质量超过

36000 千克；” 的规定，已构成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

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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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

擅自超限行驶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轴荷或者总质量超过公

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限定标准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货

运车辆超限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

理：（二）车货总质量超过最高限值 10%以上 50%以下的，对超过车货总质

量最高限值部分，处每吨三百元罚款。”的规定，对于你的上述违法行为，

应当给予罚款叁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鉴于你本次超限运输的超限率为

49.61%的违法情形，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实施办

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项之规定和 《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基准》公路管理篇中关于车货总体的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

路隧道、汽车渡船核定标准的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处罚基准，你车货总质量

超过最高限值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属于违法程度较重，应当对

超过车货总质量最高限值部分，处每吨三百元罚款。 现 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并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五）项、《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办法》

第三十三条、《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第（二）项的 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肆仟伍佰元整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益阳市农商银行

青年路分理处（地址：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路赫山区人民政府大门右侧），户

名：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82012650000018069。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将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

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益阳市

赫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可以登录网址 https://xzfy.moj.gov.cn/

访问行政复议服务平台或者通过“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在线提交 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 起诉。但复议期

间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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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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